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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5 号》
起草说明

为适应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，增强审核工作透明度，统一审

核理念和执行尺度，促进发行审核工作公开透明，提高首发企业

信息披露质量，我会进一步总结试点注册制以来实践经验，将目

前主板、科创板、创业板与首发业务财务审核相关的审核问答予

以整合，形成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5 号》。现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起草思路

一是适应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改革要求。注册制改革突出以信

息披露为核心，强化市场约束和法治约束，仅保留企业公开发行

股票必要的资格条件、合规条件，因此对全面注册制后不作为发

行条件但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审核

标准修改为信息披露要求，对全面注册制后不再适用的审核标准

予以删除。同时总结试点注册制经验，坚持切实把好信息披露质

量关，有针对性地对审核标准进行增补。

二是精简统一审核标准体系。精简整合不同板块的多个规

则，形成一套有关发行条件、中介机构核查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

的审核标准，统一适用于主板、科创板、创业板等首发企业审核

注册工作。

三是规范审核标准表述体例。主要按照“适用情形、核查要

求、披露要求”的体例撰写，同时为保证内容简洁、清晰、易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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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事项不适用完整体例时从简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一是主要内容来自主板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、科创板和

创业板相关审核问答等现行法规文件，聚焦首发企业具有共性的

财务会计问题，包括增资或转让股份形成的股份支付、应收款项

减值等。

二是结合审核实践，对具体内容进行更新调整。例如，针对

部分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高度依赖信息系统的情形，新增“5-14

信息系统专项核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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